
论战时民营工厂内迁中的
国民政府与企业主

江满情

� � 内容提要 � 全面抗战爆发后,组织民营工厂内迁是国民政府的重要政策。在这一政策执行过

程中, 明显呈现出政府与企业主之间的博弈。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及国民政府政策的变化,双方博

弈表现出不同的态势,从而直接影响了各阶段民营工厂内迁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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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后,组织民营工厂内迁是国民政府的重要政策。在这一政策执行过程中,明显呈

现出政府与企业主之间的博弈。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及国民政府政策的变化, 双方博弈表现出不

同的态势,从而直接影响了各阶段民营工厂内迁的成效。关于抗战时期民营工厂内迁研究,既有成

果主要阐述了工厂内迁的基本进程和工厂内迁对后方工业建设的影响,对于国民政府在其中的作

用多持否定态度,对于工厂内迁中的损失多归因于国民政府组织不力。� 本文拟从国民政府与企

业主两方面加以考察,以期获得对这一问题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 � 劝导与普遍抵制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即着手动员上海民营工厂内迁,以免资敌,但对于能否推动内迁,并

无十分把握。1937年 7月 24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奉命召开会议, 商讨战时动员事宜,在机器

化学组的讨论中,与会者对于内迁上海工厂的提议争论较大, 会上提出内迁主意不错, 但恐怕无法

推动。机器化学组最后议决:  调查上海各华厂现有工具机并接洽有无迁移内地之可能, 估计其迁

移及建设费用或询明收买之价格,由资源委员会担任调查。!∀

事实上,资源委员会曾密令辖下技术合作委员会机械组委员、上海机器五金制造业同业公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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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颜耀秋:  风声紧急,上海工业多, 一旦发生事变, 将完全资敌, 必须抢救。!叮嘱在野人士自动组

织起来,准备内迁。颜耀秋接到指令后,当即从南京赶回上海,动员同业响应号召,  无如一般同业

态度冷淡,不易推动!。�

一般的上海民营企业主,此时对于内迁持抵制态度,因为他们对战争形势和自身的前途有自己

的看法。不少人认为这次战事,与以往的历次战事一样, 不会持久,国民政府不久将会妥协。开明

书店负责人夏丏尊即说:  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 没有认真跟帝国主义打过一次仗, 目前这个坏政

府更不会真正跟日本打起来。!∀如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 只是停了几天工, 又恢复了正常生产。

即使日本人占领上海,还有租界,还可以凭借洋人的庇护继续经营。另外,安土重迁, 担心长途转运

遭受损失,也成为抵制内迁的重要原因。  所以说在开始劝迁的过程中,工作是非常艰巨的 !。∋

为了打破僵局, 7月 30日,上海机器五金制造同业公会 (包括冶炼、电机工业等在内 )召开了执

行委员会议,讨论内迁问题,引起激烈争论。会上, 新民机器厂胡厥文、新中工程公司支秉渊、大鑫

钢铁厂余名钰、中华铁工厂王佐才和颜耀秋由于在一二八事变中共同支援过十九路军,决定带头将

自办的工厂跟着政府一同走,作为内迁行动的表率。

这些厂主在表示愿意带头内迁的同时,认为政府应该给予经费资助, 因为  机器的拆迁装运,

跟着走的技工职员的安家费、川资和部分职工的遣散费等等, 无一不需要现金, 而当时行业中一般

经济拮据,要想推动内迁, 非由政府暂行垫借一笔经费不可 !。( 于是,各厂提出迁移的资助条件。

其中, 上海机器同业公会提出, 装箱、搬运及津贴约需 40万元,由政府拨给; 政府每年拨给奖励金

20万元,以 10年为限;购地、建筑等费约需 200万元,拟请政府商由银行以低息借给各厂家, 视机

器之多寡为比例之分配,按 10年清还,息金归厂方自付; 建厂需地约 500亩,估值 5万元,由政府拟

给。上海大鑫钢铁厂愿将现存废钢铁原料约 2000吨及厂中设备 3 /4先行迁移,  请补助搬运费十

万元并借给购地、建筑等费二十万元 !。中国炼气公司愿将制造氧气机械之半数迁移内地,  希望

补助运费一万元,并请政府商由银行借给购地、建筑等费四万元 !。大中华橡胶厂愿将厂内机器一

部分迁往政府所指定之地点,  希望政府商由银行借给搬运、购地、建筑等费用六十五万元,息金归

厂方自付,分十年清还。并请政府每年拨给奖励金五万元,以十年为限 !。康元制罐厂愿将工厂迁

往政府所指定之地点,  希望拨给迁移费用五万元, 及商由银行挪借建筑费三十万元, 息金归厂方

自付,分十年清还 !。民营化学工业社,拟将工厂迁往内地,  希望政府商由银行借给搬运、建筑、设

备各项费用十万元,分十年清还,息金归社方自付 !。资源委员会将上述厂方呈请提交行政院, 行

政院于 8月 10日第 324次会议决议  奖金暂从缓议,余通过 !。

因此在沪战爆发之前,确定迁移的工厂只有 6项: 即  1.机器厂: 其种类为翻砂、打铁、冲压、电

器及各种五金、机器之属。其迁移范围为机器二千部 (连同工具之类 )。2. 大鑫钢铁工厂之原料二

千吨及炼钢炉三只。 3.中国炼气公司制造氧气机械之半数。 4.大中华橡胶厂之机器之一部分。 5.

康元制罐厂之设备全部。 6.民营化学工业社全部。!)为督促上述 6项工厂实际拆迁, 行政院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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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当日,资源委员会请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立即派员组织监督委员会,  严密监督, 克日迁移 !。

8月 11日,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成立,由林继庸为主任委员。8月 12日, 以上海机器五金制造

业为主的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成立, 在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领导下工作。

然而,这 6项工厂中后来实际上只有 3家工厂确定内迁。大中华橡胶厂因经理薛福基受伤逝

世,迁移计划发生顿挫;中国炼气公司及民营化学工业社此时亦不能迁移,康元制罐厂因在华德路

战区, 也无法确定能否迁移。

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 国民政府已经认识到要内迁重要民营工业, 但其动机主要在于

 以免资敌!,所采取的基本做法只是  劝导 !,既未事先提出一套周全的资助计划, 也并不打算采取

军事强制手段,而是希望民营企业主能主动自觉地自行内迁。不过,屡经国内战争及中外战争的大

多数民营厂主们对这次战事的看法与政府存在明显差距, 认为在短暂的战乱之后将再一次以政府

妥协为结局,继续在以往的半殖民地秩序下从事生产经营,因而对于内迁基本上不以为然,只有极

少数开明的企业家,认识到内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表示愿意内迁, 但必须以政府的优厚资助为条

件。

二 � 资助与少量内迁

沪战爆发后,为推动更多民营工厂内迁,国民政府决定将资助迁移作为一般的政策条件,而不

仅局限于最初同意内迁的几家工厂。经过紧张筹备, 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宣布  凡中国国民

所投资之工厂,均可一律迁移!,  迁移目的地为武昌 !, 且  各种工厂迁移内地, 由政府给予相当津

贴 !。津贴包括装箱费、运输费和建筑费 3项,具体而言: 1. 装箱费, 各种机件无论装箱与否, 一概

发给装箱费;装箱者以箱之立方尺,不装箱者以机件之立方尺 (长、宽、高 )为单位, 每一立方尺可领

津贴费 3角 5分; 半成品、已成品及工具 (除生铁毛坯及原料外 )均有装箱费, 计算办法与机件同。

2. 运输费, 机件、材料、半成品、已成品、工具等运费, 自上海运至武昌, 每吨津贴 53元, 至镇江 12

元;职工去武昌, 每名津贴旅费 20元,每一职员每月津贴生活费 30元,工友每名 15元,至开工日为

止。3. 建筑费,到达武昌后, 各厂应得地皮及建筑费, 以机器为分配单位。每座机器应得地皮 15

方,建筑费 875元;武昌厂地免费供给;建筑费分 10年拨还本息。�

由于政府资助条件优厚,林继庸在上海接洽工厂迁移的局面逐渐打开。截至 8月 29日,包括

上述 6项工厂中剩下的 3项,已有 41家上海工厂同意内迁,主要是关系军火制造及修配的机器五

金制造业。截至 9月 12日,上海有 21家工厂起运, 9月 6日有 6家工厂运到镇江,分别是新民机器

厂、合作五金厂、上海机器厂、顺昌铁工厂、大鑫钢铁厂、启文机器厂。∀

与此同时,一些大厂呈请政府补助内迁。其中,包括: 1.吴蕴初所办的天字号企业, 即天利氮

气、天盛陶器、天原电化及天厨味精 4厂, 请求补助迁移费、职工旅费及迁移装置地基费共计 65. 6

万元, 地 370亩,另外付息借款 169万元。 2. 造船厂的三北、公茂、和兴、中华、恒昌祥、中乙、鸿翔

兴、鸿昌 8家,请拨装箱费约 6000元,运费约 3. 5万元,川资、旅费、津贴等约 3. 5万元,临江地皮约

60亩,又请建筑费约 25万元。 3. 新亚化学制药公司也请求迁移费并拨给 5倍原有房屋之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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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化出版界亦仿工厂迁移津贴原料及成品运费之例,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对运至镇江的纸张、

书籍等津贴半数运费。� 对此,资源委员会拟成  上海工厂迁移内地扩充范围请增经费案 !, 于 9月

18日提交行政院。 9月 23日,行政院第 330次会议议决请工矿调整委员会召集军政、财政、实业、

教育 4部及资源委员会审定办理。9月 27日,工矿调整委员会召集相关机关讨论,决定  原案所提

议吴蕴初主办各厂及三北等八造船厂与文化印刷工厂均系与国防有关,应行迁移之工厂所请补助

各款, 除吴蕴初所办各厂迁移补助费应减为四十万元外, 其余应予通过∗ ∗其息借款项, 原则上亦

予通过 !。∀

随后,更多的民营企业呈请政府补助内迁。荣宗敬、刘鸿生、郭顺、王云五等即致电国民政府,

提出:  全面抗战,应有长期计划,以便与敌持久周旋。在此进行总动员计划时, 首在恢复一般生产

事业以蓄国家实力。工厂为生产事业之基础, 目前尤应加紧制造, 设法流通,以应全国需要。可迁

移者固应从速迁移,可复工者更当迅予复工。惟自抗战以来, 言经济则以金融停滞,工商用款同受

限制, 各厂无法调度, 大都出于停顿; 言交通则军运频繁, 各路阻塞,原料货物无从输运。值此棉稻

秋收, 内外隔绝, 影响农工,尤非浅鲜。长此生产机能听令断绝,每一念及,辄用痛心。同人利害切

身,公私交顾,因于今日集议,认为政府自应力助各厂,设法迁移安全地带照常工作,输运务求灵活,

捐税或减或免。!∋电文后所附企业主名单, 均为上海知名实业家, 包括荣宗敬、刘鸿生、郭顺、王云

五、陆伯鸿、林康侯、严裕棠、严庆祥、蔡声白、吴蕴初、王启宇、王尔绹、张禹九、项康原、胡厥文、叶友

才、胡西园、张惠康、许冠群、吴哲生、李祖范、方剑阁、陈小蝶、卢志学、陈吉卿、计健南、任士刚、朱赓

陶、许晓初、秦竞成、王性尧、潘仰尧。

由于申请内迁工厂增多,上海工厂迁移条件原案已不敷应付。9月 27日, 军事委员会、工矿调

整委员会召开迁移工厂会议,在讨论  上海工厂迁移内地扩充范围请增经费案 !的同时,议决以后

工厂迁移原则,提出:  上海工厂迁移条件系沪战以前所定,当时厂家多怀观望, 为奖励迁移起见,

不得不较从优厚。现在工厂愿迁者众,如均援例办理,不独财政上负担太重,且各厂竞争迁移,而无

安插办法,将来亦必发生不良影响。为便于一般适用计,对于上海现行迁移工厂办法拟即行截止,

重订迁移工厂之原则。!根据新订的原则, 迁移工厂分为两种, 一种为指定军需工厂,一种为普通工

厂。军需工厂迁移,  得由政府按其个别情形酌予补助 !, 总计  全国各地补助总额暂定五百万元,

其息借办法由工矿调整委员会临时个别决定!。普通工厂,  凡愿迁移呈经政府核准者,得予以免

税、免验、减免运费、便利运输或征收地亩之援助。惟因财政所限,不补助迁移费,关于迁移后之安

插及工作问题,亦以由厂家自行筹划为原则 !。( 后明确军需厂矿迁移之补助奖励办法包括: 补助

迁移费;迁移时免征各种转口及落地捐税,并得按军用品减收运费及优先运输;拨给建厂地亩;由政

府担保或介绍银行息借低利款项;发给奖励金。)

截至 1937年 12月 1日, 由上海迁到武汉之工厂经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补助迁移费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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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9月 14日孙拯关于迁移工厂经过致翁文灏钱昌照签呈 &,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

(六 )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年版,第 392% 395页。

∃1937年 9月 30日翁文灏检送迁移工厂会议记录致实业部函 &,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 财政经济 (六 ),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年版,第 405页。

∃行政院关于资源委员会主办协助工厂内迁及抄送迁移工厂名单公函 ( 1937年 9月 16日 )&,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

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 (六 )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年版,第 402% 403页。

∃翁文灏检送迁移工厂会议记录致实业部函 ( 1937年 9月 30日 ) &,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

(六 )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年版,第 405页。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筹设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致资源委员会公函 ( 1937年 10月 30日 ) &,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

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 (六 )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年版,第 408页。



便利援助迁移者 123家,迁移之机器材料,在 1. 2万吨以上,工人约 1500名。� 据孙果达统计,从迁

移委员会成立到上海沦陷的三个月内, 上海共迁出民营工厂 150家, 工人 2300多名, 机器物资

13800余吨。∀ 据抗战前国民政府实业部统计, 上海一市有民营企业 1235家,因此,即使按迁出 150

家计算,其比例仅有 12%。换言之,直至上海陷落,有近 88%的企业未及迁出。这其中国民政府组

织不力是重要原因,但企业家的犹豫不决也不可忽视。

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主任委员颜耀秋曾回忆说:  淞沪地区的战事日益加紧, 工厂迁移的

风气也日渐形成,不久有些人们原来举棋不定的自动前来表示愿意内迁了。我们各委员就分头进

行劝导。但是很多厂还采取观望态度。其中大多数对蒋政府根本没有信心,怕跟进去没有保障,有

些限于条件,有些则贪图苟安, 视租界为乐土, 干脆拒绝。也有些口头赞成而始终不见之行动

的。!∋

例如,在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成立时,大隆机器厂严裕棠表现积极,被推举为 11位委员之

一,但在战事发生后并不拆迁, 而将一些贵重的机件材料运进租界,直到 10月中旬,为了应付,将一

些次要的机件运到苏州存入苏伦纺织厂的仓库,从此停止迁移。后来, 敌军占用大隆机器厂,更名

为大陆铁厂,为敌伪制造武器。

再如大中华橡胶厂,如前文所述,早在沪战之前即表示愿意内迁,但 8月 30日厂负责人薛福基

因被炸弹炸伤救治无效逝世,大中华对内迁变得迟疑不决,直到 11月 5日开始内迁,但内迁时间太

晚,上海即将沦陷,船只不仅受到敌机的威胁, 而且还常遭国民党军队溃兵的干扰,结果 4艘内迁船

只仅有 1艘于 1938年 1月 18日到达汉口,另 3艘内迁物资在长江裕溪口至巢湖一带散失, 共计损

失了 6. 4万余元。(

有些厂则  贪图苟安, 视租界为乐土,干脆拒绝!内迁。上海正纪、新业、恒新等机器厂于沪战

爆发后,即迁入租界, 寻求外商保护。)

沪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组织民营工厂内迁的基本方式是以  资助!为条件, 对民营工厂进行  接
洽 !和  劝导 !。由于资助条件较优, 再加上战事日紧, 内迁动员成效较前一阶段明显增强,但国民

政府由于财力所限,将资助对象主要限于军需工业,对普通民用工业的资助较少,主要是提供便利,

即予以免税、免验、减免运费、便利运输或征收地亩之援助等。国民政府并非一个强势政府,虽然 8

月 12日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即决定:  各工厂如有托词规避迁移情事, 得

由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报告监督本会转呈政府,予以严厉处分。!+但似乎并未见行动。应当说,响

应政府号召已经拆迁的企业主是爱国的, 但仍有不少厂主考虑得更多的是本企业的盈利, 正如刘鸿

生所言:  以营利为目的之工厂, 其所问者, 端在前途之能发展营业与否, 而不在其他想象之原

因。!,因此,沪战后民营企业内迁中,政府与民营厂主实质上是一种谈判关系。对于指定军需工

业,政府提供较优厚的资助作为内迁的条件,一些厂家接受这些条件,同意内迁; 另一些厂家则不接

受这些条件,拒绝内迁;对于普通工厂,政府也给予一定的援助, 少数厂家接受条件内迁, 但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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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迁移工厂案节略 &, ∃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史料选辑 (一 ) &, ∃民国档案 & 1987年第 2期,第 36页。

孙果达著: ∃民族工业大迁徙 %% % 抗日战争时期民营工厂的内迁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年版,第 51页。

颜耀秋: ∃抗战期间上海民营工厂内迁纪略 &,章伯锋、庄建平主编: ∃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

275页。

孙果达: ∃抗战期间大中华橡胶厂内迁之经过 &, ∃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 工业商业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第 395页。

齐植璐: ∃抗战时期工矿内迁与官僚资本的掠夺 &, ∃工商经济史料丛刊 &第 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年版,第 66页。

∃1937年 10月 11日林继庸致翁文灏签呈 &, ∃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史料选辑 (三 ) &, ∃民国档案 &1987年第 4期,第 57页。

∃ 1937年 11月 3日刘鸿生致上海市地方协会黄炎培函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 ∃刘鸿生企业史料 &下册,上海人民出

版社 1981年版,第 6页。



厂家则不愿内迁。正因为如此, 在上海工厂中  迁移最多者为五金机器厂、电工厂、化学厂、造船

厂、文化印刷厂及制药厂。其中亦有少数纺织及轻工业厂,因不在原案之内,仅发给报关单,准其免

税、免验及予以运输上之便利, 并未补助迁移费 !。�

三 � 强令与部分内迁

国民政府起初将武昌作为工厂内迁的目的地, 但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 发现武昌并非理想之

所。一方面,已迁移至武汉的工厂复工非常困难。许多厂迁汉后需要先得地建屋,才能复工。但

是,在武汉联系建厂土地过程中,  因得不到当局支持, 加上地方人士反对, 处处碰到留难 !, 使得

 购地问题旷日持久, 不得解决 !∀ ,结果  初到之工厂, 迁移已近四月, 尚不能开工, 以致厂家怨嗟,

工人愤激, 对于政府信用, 深抱怀疑 !。∋ 在 1937年底迁汉的 100多家企业中, 复工的只有 20余

家,且多是些小厂,其他很多厂因购地困难,放弃了长久打算,有的就径行转运入川。

另一方面,随着南京陷落,武汉形势危急, 国民政府决定筹建以川、黔、湘西为主的战时工业。

因此, 国民政府下令迁至武汉的上海各厂继续内迁,同时要求武汉本地工厂拆迁。

但在动员武汉工厂内迁时,同样遇到阻力,尤其以纺纱业为甚。 1937年 12月 29日至 1938年

1月 2日, 工矿调整处 (由原工矿调整委员会合并改组而成 )迭次召集武汉各纱厂代表,商令迁厂事

宜,并议决裕华、申新两厂各先拆迁 2万锭,震寰拆迁 1万锭,并拨借迁移款 3. 5万元,但直到 6月,

虽  迭经派员催促 !,  除裕华纱厂拆迁三千锭已达重庆,二千七百锭织机一百余尚在途中,及震寰

纱厂拆迁四千锭已达宜昌,三千锭到沙市,申新四厂仅运出织机七十台外,其余尚待拆运器材之重

量约有五千三百余吨。其所以不能迅速拆迁之原因, 厥有三端: (一 )为纱厂因纱价高涨, 正可获

利,不愿速迁。 (二 )为运输困难。 (三 )为原料不敷!。其中首要的是因供求关系, 纱价逐渐高涨。

自 1938年 1月, 20支纱每包市价,计为 310元,至 6月 12日已达 470元,武汉各纱厂均亟于目前之

获利, 而不愿即日迁移。(

随着战事日益吃紧,武汉形势愈加危险, 1938年 7月, 工矿调整处确定拆迁工厂的选择标准,

此次择厂将纺织染厂作为首要迁移对象, 规定国人经营之纱厂应全部拆迁, 拆迁纱厂所有布机应一

律随厂拆迁,小型织布业亦设法协助其内迁以增生产。其他工厂包括机器五金工厂, 凡资财在

5000元以上者一律拆迁;此外, 只要后方需要如动力设备、先进生产设备、技术人员、原料也一律拆

迁。)

8月初,政府下令各纱厂立即全部拆迁, 否则全部炸毁。 8月 5日,汉口市政府奉谕召集各机关

及各工厂代表讨论工厂迁移谈话会,会上提出:  以现值抗战时期, 武汉各工厂应迅予迁移至后方

安全地带,加紧生产, 增加抗战力量, 倘游 (犹豫 )不迁,万一有失,如上海、河北之例, 恐厂主既不能

保全其产业,则必资为敌用,政府不得已时,惟有予以毁坏,总以速迁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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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市政府关于召集各机关及武汉各工厂谈话决定迁移办法致工矿调整处函 ( 1938年 8月 8日 ) &,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

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 (六 )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年版,第 436% 437页。



8月 10日, 工矿调整处派出人员进驻各纱厂监督拆迁, 按照工作进程每天具报。 12日, 日军进

逼,武汉危在旦夕,工矿调整处急忙联合武汉行营、卫戍司令部等部门, 敦促留汉工厂拆迁。

由于武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于民营工厂内迁的政策逐渐强硬, 甚至以  不迁则炸!作晓示,

此次内迁成效明显提高。 8月中旬,武汉的大部分工厂都已迁出, 仅纱厂、电厂尚在生产。至 10月

25日武汉沦陷前夕,迁汉后继续迁移及由武汉本地内迁的厂矿共计 304家,物资 51182. 5吨,技术

人员达万余人。在行业结构方面也出现较大变化,尽管机器五金业仍占多数, 为 122家; 但纺织染

工业企业大大增加,达 71家;另外,食品罐头业有 15家,陶瓷玻璃业 10家。�

即使以炸毁相警示,但仍有工厂设法拒迁。第一纱厂因欠英商安利洋行债款 900万元, 英领事

以保护债权为由,派兵守厂拒迁。申新第四纺织厂则将纱机 2万锭和大部分面粉机藏匿于租界,结

果申新四厂仅拆迁设备的 60% ,福新五厂仅拆迁设备的 30%。∀ 据满铁 1939年 9月实地调查, 武

汉原有 516家民营工厂中,已经内迁的企业占 41% ,有 12%为自行破坏或遭遇炮火所毁, 另外 47%

的工厂则因种种原因未迁出而为日军所占。∋

可见,在武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已预见到抗战的长期性,组织民营工厂内迁不再主要着眼于

 以免资敌!,而是着眼于西南后方的工业建设, 因此, 在军需工业之外,将纺织等普通民用工业作

为内迁的重点。但是,一方面迁汉的沪厂复工困难使得国民政府信用发生动摇;另一方面,一些工

厂尤其是纺织业在战时特殊条件下营业高涨, 武汉的民营企业主不愿内迁。虽然 1937年底国民政

府工矿调整处即已开始极力动员武汉工厂内迁,但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内,应者寥寥, 成效甚微。

直到 1938年 8月武汉形势危急, 国民政府不得已采取强硬政策,命令在汉工厂及时内迁,否则炸

毁。在武力威慑下,在汉工厂纷纷内迁。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 % % % 租界的存在, 仍使国民政府力有

不逮, 借助租界的庇护,一些工厂仍然逃避内迁。

综观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内迁政策,曾在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整。其一,组织内迁的

方式由劝导、资助而强制; 其二,工厂内迁的范围由关系军事的机器五金工业而强调关系后方生产、

生活的纺织业;其三, 工厂内迁的目的地由最初的武汉而至西南后方。其直接原因当然是日本侵略

军的步步进逼和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使国民政府最终认识到必须以西南后方为基础,长期抗战,

因此不仅需要生产兵工的机器五金工业, 还需要迁移其他普通工厂,以建设后方工业中心,发展后

方经济,从根本上增强抗战能力。民营企业主中有一部分人, 对战争的形势有较清醒的认识,以民

族国家为重,大义内迁;但也有部分人,不能认清形势, 不信任国民政府, 寄希望于租界,贪图苟利,

犹豫不决,甚至想方设法逃避内迁。因此,谈到民营工厂内迁的成就,应当讴歌大义内迁的爱国实

业家的壮举,但也不应忽视国民政府的亡羊补牢;谈到沦陷区民营工厂的资敌, 在指责国民政府组

织不力的同时,民营工厂自身的犹疑不决乃至拒不拆迁,也应当承担历史责任。

(作者江满情,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

(责任编辑:徐志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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